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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C05

无无名名死死者者赔赔偿偿金金有有了了““管管家家””
潍坊出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本报4月28日讯 (记者
张焜 丛书莹)谁该为代道路
交通事故中的无名死者索赔？
得来的赔款又该怎么用？这两
个问题一直是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案件中备受争议的焦点。
28日，记者了解到，潍坊市近
期出台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无
名死者赔偿金有了“管家”。

2007年11月28日，奎文区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肇事人孙
某赔偿无名死者近18万元。这
笔钱由代无名死者提起诉讼
的奎文区民政局接收(本报曾
在2 0 0 7年1 2月1 4日作过报
道)。

奎文区民政局能否代无
名死者提起诉讼，赔偿款打给
民政局后该如何处理，当时在
全国法律界掀起了激烈的讨
论。

6点多过去，记者了解到，
在此案之后，潍坊其它县市区
乃至全国各地，都陆续出现了
更多民政局代无名死者索赔
案件。但由于民政局作为原告
却无法律依据，几年后，法院
内部逐渐不再接受此类诉讼。

没有了代为诉讼的原告，
无名死者的赔偿金就没有办
法诉讼取得。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潍坊一些县市区开始试
探，由县市区政府协调，肇事
人提前垫付赔偿金，由交警部
门代为管理，但这已经仅仅是
内部协调处理的暂缓办法，并
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赔偿金代管，实际上就是
赔偿金进入了一个“打不开的
保险柜”(本报2009年3月31日
曾报道)。无名死者的家属一
直不出现，这笔钱就一直躲在
保险柜里。28日，奎文区民政

局财务人员告诉记者，2007年
的那笔赔偿金至今仍然存放
在当年设立的账户中。“没有
明文规定，没人能动这笔钱。”

近日，潍坊市政府官方网
站上出现了一则通知，称《潍
坊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
府同意，并公开了该办法的详
细内容。无名死者的赔偿金问
题得到了一定解决。

按照暂行办法规定，公
安部门将依法为道路交通事
故无主或者无法确认身份的
未知名死者(以下简称“未知
名死者”)或明确无损害赔偿
权利人的道路交通事故死者
主张权利。道路交通事故未
知名死者或者明确无损害赔
偿权利人的道路交通事故死
者赔偿费用，由赔付人依法
缴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纳
入救助基金管理。对道路交
通事故未知名死者的赔偿费
用应登记备案，待明确损害
赔偿权利人后依法处理。

“无名死者的赔偿金问题
得到了一定解决，但公安机关
能否作为诉讼主体代为诉讼，
还不好说。”一位法院审判人
员说，暂行办法刚刚出台，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问
题。

潍坊市公安局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公
室民警告诉记者，成立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
潍坊市政府2014年25件民生
实事之一。在这一方面，潍
坊市已经走在了全省前列。
该办法刚刚公开，相关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相关信息将适时向社会公
开。

28日，对于《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负责
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奎文区法院
民三庭庭长王小玫认为，除了对
无名死者，该办法对因肇事逃逸
而遭受困难的家庭或许会有一些
帮助。

根据暂行办法规定，抢救费
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垫付
差额部分抢救费用；肇事机动车
未参加交强险的，垫付全部抢救
费用；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垫付
全部抢救费用的，按属地原则，由
事故发生地所在的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及时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
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
或全部抢救费用。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一般垫付

受害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72小时
内的抢救费用；特殊情况下如需
垫付超过72小时的抢救费用，应
由医疗机构提出书面理由，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机动车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地物价部门核定的收
费标准审核后，按照规定的程序
予以拨付。

王小玫说，在道路交通事故
中，重伤的伤者抢救费用十分巨大
的，有的72小时内就可能高达4万
多元。伤者家属如果没有钱款进行
垫付，而肇事司机又逃逸了，这笔
钱必然会成为伤者家庭的巨额负
担之一。而由救助基金垫付，相对
来说，会减轻伤者家庭的负担。

根据暂行管理办法，救助基
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

费用后，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
及时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人发送《偿还道路交通事故垫付
费用通知书》依法进行追偿，并明
确偿还的方式、金额及期限。对不
偿还垫付费用的或者交通事故未
知名死者人身损害赔偿的，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有关单位、
受害人或者其继承人有义务协助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进行追偿。

王小玫说，如何让交通事故
受害方尽快得到救济，是应该关
注的问题。由于基金管理需要严
格的规范，涉及部门就会很多。如
何加强沟通，尽快处理申请，可能
需要试行一段时间再看。

本报记者 张焜

因逃逸遭受困难或能得救济

相关链接>>

(一)按照机动车交强险保险费的
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

(二)政府按照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
缴纳营业税数额确定给予的财政补
助；

(三)对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机

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六)社会捐款；
(七)其他资金。

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周锦江
通讯员 刘志伟)28日，记者获悉，天成
飞鸢风筝有限公司和潍坊红色文化纪
念馆被授牌并命名为“寒亭特色档案
库”。藏宝于民，将民间的历史文化资料
进行挖掘保护，这是寒亭区“大档案”理
念的新做法。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的天成飞鸢
风筝有限公司，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家
集风筝年画布艺等工艺品生产、展示于
一体的企业。而潍坊红色文化纪念馆则
是当地一家民间收藏展览机构，馆内收
藏展示了包括旧书报、党史资料、领袖
画像、瓷器、像章等共计10万余件。近
日，这两家单位分别被寒亭区档案局授
牌并命名为“寒亭特色档案库”。

寒亭区是风筝年画之乡，文化底蕴
丰厚。去年以来，寒亭区档案局(馆)树

立“大档案”理念。据介绍，档案馆此举
解决了自身资金、场地等条件制约，有
些好的资料档案不再“有心无力”，在专
业人士的指导下这些资料更规范有序。

寒亭区档案局(馆)还在自己的档
案馆内专门设立了“特藏库”，专门收集
各种关于寒亭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
方面的书籍、刊物、研究成果等出版物，
作为特色档案予以归类永久保管收藏。
以往，这些文化产品，大多都散存在各
单位，或者个人手中，随着时间流逝、机
构变动、人员调整、办公用房的变迁等，
不少文化作品存在散失的危险。

今年以来，该局(馆)已先后征集到
各类文化作品、资料上百种，收集寒亭
老照片400余张，进一步优化了馆藏结
构，丰富了馆藏资源。

风筝厂纪念馆里全是好藏品
寒亭建“特色档案库”藏宝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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